废旧资产出让协议

出售方：宿州市淮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
收购方：                 （身份证号码：          ） 
鉴于：
1. 出售方宿州市淮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同意将其所有的三期厂房B8#一层机器设备4个钢化炉（大型）、1个钢化炉（小型）、1个加热炉、4个清洗机等废旧资产（以下简称“资产”）出售给收购方          。
2. 收购方对拟收购资产的具体情况已进行详细的现场勘察，同意按现状收购该资产，与收购工作有关的拆解、装卸、运输、安全保障等所有有关费用由收购方自行承担。
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要求，双方经平等协商，就资产收购相关事宜达成以下协议，共同遵守。 
1、 资产转让范围 
出售方名下的三期厂房B8#一层机器设备4个钢化炉（大型）、1个钢化炉（小型）、1个加热炉、4个清洗机等废旧资产。
2、 资产转让价格、付款安排与所有权转移
1. 在本协议签订后3日内收购方应一次性向出售方指定账户支付收购款        元（大写：      ）。
出售方账户信息：                 
账号：  
开户行：
2. 自出售方收到收购方支付的全额收购款后，收购方即获得上述资产的所有权，同时视为出售方已完成全部资产的交付义务，资产的损毁、灭失风险由收购方自行承担。
3. 收购方应于获得资产所有权后10个工作日内完成全部资产的拆解、装卸、清运工作，清运过程中不得损坏出售方的场地、建筑物及其他设施设备，如有损坏应全额承担赔偿责任；清运完毕后需通知出售方核验场地状态。逾期未清运完毕的资产，视为收购方自愿放弃所有权，出售方有权自行处置，因此产生的费用由收购方承担。 
3、 双方的承诺与保证 
1. 出售方承诺出售资产合法有效。 
2. 出售方保证该资产的权属无瑕疵，未设置抵押、担保或第三方权利，出售方处置该资产的权利不受任何限制。 
3. 收购方承诺收购的资产不用于非法活动；资产所有权转移后，因该资产的占有、使用、拆解、运输、处置、造成第三方人身或财产损害等所有相关责任、费用均由收购方自行承担，与出售方无涉；如出售方因前述事项被权利人追索的，有权向收购方全额追偿，追偿范围包括但不限于赔偿金、诉讼费、律师费、差旅费等所有合理支出。
4. 收购方承诺签订协议后将按约定时限支付收购款，收购方未按本协议第二条约定的期限足额支付收购款的，每逾期一日，应按逾期金额的千分之五向出售方支付违约金；逾期超过15日的，出售方有权单方面解除本协议，收购方已支付的款项（如有）不予退还，且收购方还应向出售方支付相当于本协议总价款20%的违约金，不足以弥补出售方损失的，出售方有权进一步追偿。 
4、 争议解决
本协议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，由双方友好协商解决；协商不成的，应向出售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 
5、 生效时间 
本协议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盖章后正式生效。
6、 其他
本协议一式四份，双方各执二份，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 

出售方：
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：
年  月  日
收购方：
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：
年  月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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